
中 共 上 海 市 金 融 工 作 委 员 会
上 海 市 金 融 服 务 办 公 室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金融工委 〔2017〕14号

关于印发 《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才、青年金才

专项资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才、青年金才专项资助实施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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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)

 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 上 海 市 金 融 服 务 办 公 室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17年4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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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外金才、领军金才、青年金才

专项资助实施办法

为深入推进上海金融人才队伍建设,根据 《关于推进上海金

才工程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沪金融工委 〔2016〕

15号),对上海海外金才、上海领军金才、上海青年金才 (以下

简称 “三类金才”)提供专项资助。现制定专项资助实施办法如

下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按照本市金融人才队伍建设总体目标,以项目为依托,对

“三类金才”进行项目资金资助,为 “三类金才”及其团队发展

创造良好条件,进一步完善金融人才服务体系,加快建设国际金

融人才高地,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。

二、资助对象

入选 “三类金才”开发计划的金融人才。

三、资助原则

(一)重点金融领域的 “三类金才”优先资助;

(二)达到或攀登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金融项目优先

资助;

(三)金融创新团队优先资助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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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产融结合项目优先资助。

四、资助资金标准及用途

(一)资助资金标准。按照入选人才计划类别,资助标准分

别为:

1、上海海外金才每人15万元;

2、上海领军金才每人10万元;

3、上海青年金才每人6万元。

对入选中央或上海 “千人计划”的海外金才、入选上海领军

人才计划的领军金才、入选上海青年英才开发计划的青年金才,

按照 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进行资助。

资助资金直接拨付至 “三类金才”所在单位。

(二)资金主要用途。按照 《关于推进上海金才工程加强金

融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确定的资金用途,参考上海 “千人

计划”、上海领军人才、上海青年英才计划资助资金使用办法执

行,重点用于项目 (课题)调研、国内外交流合作与研修培训、

文献资料费用等内容。

五、申请、审批和资金拨付程序

专项资助申请与 “三类金才”申报同时进行。市金融工作党

委、市金融办会同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

政局组织审批。具体程序如下:

(一)个人申请。由 “三类金才”申报人提出专项资助申请,

并在申报项目中明确资金主要用途、具体计划和使用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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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单位推荐。“三类金才”所在单位根据申报人能力、业

绩等情况,按照 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原则,对所提申请

进行审核,向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推荐。

(三)组织审批。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对资助申请及

推荐材料进行初审后,会同市委组织部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、市财政局组织专家评审。根据专家评审结果,拟定 “三类金

才”资助名单。

(四)公示确认。拟定的资助名单在上海金融网等网站向社

会公示,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。公示后无异议的,由市金融

工作党委发出通知,确认资助计划。

(五)资金拨付。市金融办向市财政局提交请款函,市财政

局审核后,将资助资金直接拨付至有关单位。

六、考核和管理

“三类金才”队伍建设专项资助资金专款专用,实行专项管

理。

(一)“三类金才”所在单位应协助做好专项资助管理工作,

结合工作开展和项目实施情况,对资金使用和人才培养情况提出

评价意见,并报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。

(二)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对资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

监督检查,对资金使用情况不当,或有其他违规行为的,责令限

期整改,情节严重的撤销资助计划,追回资助。

(三)不得替换资助对象,不得截留、转让或挪用资助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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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对象如有停职、离职等影响项目如期完成的情况,“三类金

才”所在单位要及时向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报告,市金融

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会同市财政局对资助项目和资金提出处理意

见。

七、资助资金来源

“三类金才”资助资金由上海金融发展资金列支。

八、附则

本办法为 《关于推进上海金才工程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的

实施意见》配套文件。

本办法由市金融工作党委、市金融办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

释。

 中共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4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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